
关于下达元阳县2025年第一批第三次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计划的通知

新街镇人民政府、嘎娘乡人民政府、牛角寨镇人民政府、俄扎乡人民政府、攀枝花乡人民政府、马街乡人民政府：
经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专题会议研究同意，现将元阳县2025年第一批第三次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下达给你们，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
按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结合乡村振兴发展，以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要求，下达2025年第一批第三次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710万元，安排用于民族团结示范村建设，具体明细项目详见附件（元阳县2025年第一批第三次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计划表）。资金下达后，由项目单位统一管理，专账核算；切实采取措施，加大项目实施力度，按期完成项目计划任务，资金尽快形成实际支出，确保达到序时进度要求。
二、实施程序
一是项目实施单位要及时编制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实施主管部门要牵头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审查，审查结果报中共元阳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二是进一步修改完善方案文本，正式方案文本上报中共元阳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三是中共元阳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批复；四是项目单位办理资金拨款手续；五是项目单位依据批复项目、绩效目标组织实施。
三、资金管理
请按照《元阳县2022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元巩固振兴组〔2022〕2号）加强资金管理。一是项目实施单位按程序办理拨款手续；二是项目资金拨付到位后，除不可抗力因素外，资金闲置60个工作日以上的，由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收回资金重新安排用于其他乡村振兴项目；三是资金结余两年以上的，由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及时调整用于实施其他项目；四是严禁挤占、挪用、截留资金，做到专款专用，确保资金安全，使资金发挥更大效益；五是根据《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和《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改进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云自然资规〔2021〕6号）的要求，严守生态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占用林地、耕地的项目，请各部门按相关要求办理手续；六是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












四、公告公示
根据《关于元阳县全面实施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通知》（元开组办〔2018〕37号）要求，全面做好项目和资金公示公告工作，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项目在阳光下管理，资金在阳光下运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五、绩效评价
[image: ]项目实施单位按照绩效管理要求，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年度终了将资金绩效评价结果报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















































附件：1.元阳县2025年第一批第三次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计划表（少数民族发展任务）
      2.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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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2025年1月24日


抄送：县政府办、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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